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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为了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提高工程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素质，规范
施工管理行为，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国家执业资格考试制度有关规定.国家人事部、建设部联合颁
发了《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
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
建造师是以专业技术为依托、以工程项目管理为主业的执业注册人士。
建造师注册受聘后，可以担任建设工程总承包或施工管理的项目负責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相关业务。
实行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后，我国大中型工程的建筑业企业项目负责人必须由取得注册建造师资格的
人士担任。
以提高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建立，将为我国拓展国际建
筑市场开辟广阔的道路。
按照人事部和建设部颁布的《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2002］111号）、《建造师执业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国人部发[2004]16号）和《关于建造师资格考试相关科目专业类别调整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6]213号）规定，本编委会组织全国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
家、学者，在第一版基础上重新编写了《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用书》（第二版）（以下简称
《考试用书》）。
在编撰过程中，编写人员始终遵循《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2007年版）重在检验应试者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总体精神，力求使《考试用书》重点体现“五特性、六结合”原则，即综合性、实
践性、通用性、国际性和前瞻性；与一级建造师定位相结合，与高校专业学科设置相结合，与现行工
程建设标准相结合，与现行法律法规相结合，与国际通用做法相结合和与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實质管
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平稳过渡相结合。
本套考试用书共14册，书名分别为《建设工程经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及相
关知识》、《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管理与实务》、《铁路工程管理与实务》、《民航
机场土程管理与实务》、《港口与航道工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与实务》、《矿业工
程管理与实务》、《机电工程管理与实务》、《市政公用工程管理与实务》、《通信与广电工程管理
与实务》和《建设工程法律法规选编》。
本套考试用书可作为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学习用书，也可供工程管理类大专院校师生教学参
考。
《考试用书》编撰者为大专院校、行政管理、行业协会和施工企业等方面管理专家和学者。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在《考试用书》编写过程中，虽经反复推敲核证，仍难免有不妥甚至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
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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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根据人事部、建设部审定的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编写，用于指
导考生参加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依据《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2002]111号）和《注册建
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53号令），针对建造师的不同执业岗位，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
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所涉及的工程法律法规进行了阐述。
其中对与施工单位密切相关的工程法律法规进行了重点阐述。
考虑到建造师岗位的特殊性，在阐述的过程中始终贯彻淡化理论、强调应用的指导思想。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共分为四大部分：建设工程法律制度、合同法、建设工程纠纷
的处理、建设工程法律责任，涵盖了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法规。
其中一些法律法规的条文是从相关法律法规中节选出的与工程建设密切相关的内容，若考生需要对与
这些条款相关的条款作进一步的了解，可以查阅《建设工程法律法规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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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Z304010　民事责任　1Z304020　行政责任　1Z304030　刑事责任　1Z304040　责任主体相应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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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Z301000 建设工程法律制度建设工程法律制度是直接规范工程建设行为的法律制度，是从事建设工程
活动的行为标准。
 建设工程法律制度是一个法律体系，包含了众多的与工程建设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纵向上涵盖了工程建设的主要建设阶段，横向上涉及了各个主要建设阶段的主要环节。
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民法的知识，是其他建设工程法律的理论基础
。
掌握这部分内容有助于对其他建设工程法律的理解。
建设行为规范部分：是对工程建设活动过程中的建设行为的直接规定，是工程建设从业人员进行工程
建设活动必须遵循的重要的行为准则。
相关法律部分：主要是节选了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法律条款。
这些条款是工程建设活动在特定领域的行为准则。
正是由于建设工程法律制度与工程建设活动的密切关系，所以，对于拟获取建造师执业资格的从业人
员而言，掌握这部分内容就非常必要了。
系统掌握建设工程法律制度，形成完整的建设工程法律知识体系，应深入理解以下内容：（1）建造
师管理制度；（2）法律体系和法的形式；（3）民法；（4）建筑法； （5）招标投标法；（6）安全
生产法；（7）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8）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9）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10）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11）标准化法；（12）环境保护法；（13）节约能源法；
（14）消防法；（15）档案法；（16）土地管理法；（17）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8）劳动法；
（19）保险法；（20）税法；（21）公司法。
12301010 建造师管理制度注册建造师，是指通过考核认定或考试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师资格
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并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造师
注册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从事相关活动的专业技
术人员。
未取得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不得担任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不得以注册建
造师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
建造师分为一级建造师和二级建造师。
本书主要介绍关于一级建造师的注册、管理、执业的有关规定。
涉及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2002年12月5日由人事部、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
暂行规定》、2007年3月1日起施行的《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1Z30101l掌握注册管理一、执业资格考试（一）报名条件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者，可以申请参加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1）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6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4年
。
（2）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3年
。
（3）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
管理工作满2年。
（4）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硕士学位，工作满2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年。
（5）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博士学位，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年。
（二）考试科目1．原考试科目2004年2月19日，人事部、建设部联合颁发的《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
施办法》第4条规定：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设《建设工程经济》、《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和《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4个科目。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分为：房屋建筑、公路、铁路、民航机场、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电
力、矿山、冶炼、石油化工、市政公用、通信与广电、机电安装和装饰装修14个专业类别，考生在报
名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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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调整后的考试科目 2006年12月12日，人事部、建设部针对建造师考试再次联合发布了《关于建
造师资格考试相关科目专业类别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专业类别进行了调整。
其中：（1）合并的专业类别1）将原“房屋建筑、装饰装修”合并为“建筑工程”。
2）将原“矿山、冶炼（土木部分内容）”合并为“矿业工程”。
3）将原“电力、石油化工、机电安装、冶炼（机电部分内容）”合并为“机电工程”。
（2）保留的专业类别此次调整中未变动的专业类别有7个：公路、铁路、民航机场、港口与航道、水
利水电、市政公用、通信与广电。
（3）调整后的专业类别调整后，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设置10个专业类别
：建筑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民航机场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通信与广电工程、矿业工程、机电丁程。
3．考试专业衔接为保证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各专业类别调整的平稳过
渡，在2007年度考试报名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1）已按原《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相关专业
类别报名参加2006年度考试，且部分科目合格的人员，在2007年度继续按照原各科目考试大纲的要求
，参加其他剩余科目考试。
（2）在2007年度首次参加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的人员，报名时应根据本人实际工作需要，在调整后的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中选择相应专业类别。
（3）自2008年度起，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报名均应按照调整后《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的专业类
别进行。
二、注册（一）注册申请取得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并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单位的人员，应当通过聘用单位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受理后提出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报材料报国
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审批；涉及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专业的，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全部申报材料送同级有关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并核定执业印章
编号。
1．初始注册申请初始注册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经考核认定或考试合格取得资格证书；（2）
受聘于一个相关单位；（3）达到继续教育要求；（4）没有明确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
初始注册者，可自资格证书签发之日起3年内提出申请。
逾期未申请者，须符合本专业继续教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申请初始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1）注册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表； （2）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和身
份证明复印件；（3）申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4）逾期
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提供达到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2．延续注册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届满30日前，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申请延续注册。
延续注册的，有效期为3年。
申请延续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1）注册建造师延续注册申请表；（2）原注册证书；（3）申
请人与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4）申请人注册有效期内达到继
续教育要求的证明材料。
3．变更注册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建造师变更执业单位，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按照
规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仍延续原注册有效期。
申请变更注册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1）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2）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3）申请人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复印件或有效证明文件；（4）工作调动证明（与原聘用
单位解除聘用合同或聘用合同到期的证明文件、退休人员的退休证明）。
4．增项注册注册建造师需要增加执业专业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专业增项注册，并提供相应的资格
证明。
（二）受理对申请初始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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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审查完毕，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上报材料之日起，20日内
审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
有关部门应当在收到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移送的申请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报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对申请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
日内审查完毕。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上报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审
批完毕并作出书面决定。
有关部门在收到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移送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在5日内审核完毕，并将审核意见报国
务院建设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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